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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婚率日益走低的当下， 我国

同居率不断攀升。 据 2023 年的一项

调查报告显示， 80 后的婚前同居比

例为 59.9%， 90 后则升至 63.8%。 同

时， 将同居关系入法的声音也不绝于

耳。 4 月 7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征求意见

稿）》， 首次将同居关系纳入保护， 切

实保障弱势群体权益。

司法解释价值导向主
要为弱者保护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家事

法研究中心主任叶名怡在接受本报

《新法讯》 采访时表示， “征求意见

稿” 的价值导向需要区分夫妻内部关

系和涉及第三人的外部关系。 前者主

要体现为弱者保护和实质公平； 后者

则主要强调交易安全、 促进流转。 由

于同居析产、 夫妻一方转让股权属于

有权处分还是无权处分等问题实践中

一直存在争议， 导致同案异判， 司法

解释的出台具有统一司法的功能。

武汉大学法学院冉克平教授表

示， “征求意见稿” 除了体现对弱势

群体的保护， 还希望以家庭为基础解

决部分当事人、 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

权益保障问题， 与社会保障形成互

补。 司法解释的亮点是规定的制度较

原来更加灵活， 如此次“征求意见

稿” 明确一方父母全资为夫妻买房

时， 房屋可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

对另一方予以适当补偿。

同居关系解除时可请

求家务劳动补偿

近些年来， 单身男女同居现象较

为普遍， 然而同居甚至生子后分手，

女方往往无处寻求救济。

“此前我国法律从未涉及同居关

系， 但同居关系中关涉人身、 财产方

面的权利义务亟待规范， 而法定财产

制度又难以突破， ‘征求意见稿’ 正

是回应了这一现实问题。” 叶名怡说。

“征求意见稿” 第 3 条第 2 款规定，

“同居生活期间， 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

料老年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

义务而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 这一规

定增设了同居关系解除时的家务劳动补

偿请求权， 为分手后女方寻求救济提供

了可能。

然而这一条文目前引发了较大争

议， 很多人质疑这是事实婚姻的死灰复

燃。 对此， 叶名怡表示， 该条文制定的

背景是基于有些同居关系持续 10 年或

20 年以上， 甚至生儿育女的情况， 如

果选择不结婚， 就无法分享夫妻共同财

产利益， 特别是女方的利益很难得到保

障。 司法解释参照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

度， 增设同居关系解除时家务劳动补偿

请求权， 这对同居者而言， 是一种创新

规定。 对于部分民众所担心的高额同居

经济补偿的问题， 叶名怡认为， 这其实

是一种误解， 经济补偿并非共同财产分

割制度， 金额上限非常明确， 并不会涉

及额外的财产份额。

稳定的同居关系应视为
准婚姻关系

在我国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情况下，

同居关系究竟如何界定？ 冉克平认为，

同居关系是介于纯粹的恋爱关系和婚姻

关系之间的过渡阶段， 稳定的同居关系

应视为一种准婚姻关系。 但对同居者不

能提供优于婚姻关系的法律保障， 这既

能规范同居期间男女双方的人身和财产

关系， 同时对于同居关系中的弱势群

体、 尤其是女性和孩子都有较为有力的

保障。

对于同居期间如何更好地保障各自

权益， 叶名怡建议， 同居期间， 双方可

以通过明确的合意解决相关问题， 如以

赠与房产、 转账等方式将自身利益予以

明确。 冉克平认为， 由于同居关系没有

建立夫妻共同财产制， 当事人之间的财

产关系相当于合伙关系， 更多是基于当

事人的约定， 双方也可以在律师帮助下

签署财产协议以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利

益。

按照同居关系处理重婚
保护受骗当事人权益

关于重婚能否因为重婚情形消失而

补正效力转为有效婚姻的问题， “征求

意见稿” 明确“重婚原则上不适用效力

补正”， 以重婚为由请求确认婚姻无效

的案件中， 被告以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

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为由

主张后一婚姻自此转为有效的， 人民法

院对该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但另一方有

理由相信重婚一方的合法婚姻已经解除

或者不存在婚姻的除外。

现实中一方有拿假离婚证当幌子，

骗取另一方信任领证结婚的情况， 一旦

婚姻被确认无效， 将溯及到缔结婚姻

时， 不利于保护受骗方的合法权益。 对

此叶名怡表示， 如果婚姻无效， 将按照

同居关系处理； 如果婚姻有效， 则可以

根据法律分割共同财产， 这正是对重婚

关系中的诚信当事人的一种保护。

（记者 朱非）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征求意见

首次对同居关系予以适当保护

证监会发布严格执行退市制度意见

落实退市公司投资者赔偿救济
□记者 徐慧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关键的基础性

制度。 4 月 12 日， 中国证监会官网发

布《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

“意见” 通过严格退市标准， 加大

对“僵尸空壳” 和“害群之马” 出清力

度， 削减“壳” 资源价值； 同时， 拓宽

多元退出渠道， 加强退市公司投资者保

护。

“意见” 具体提出以下措施： 严格

重大违法退市适用范围， 调低 2 年财务

造假触发重大违法退市的门槛， 新增 1

年严重造假、 多年连续造假退市情形；

完善吸收合并等政策， 鼓励引导头部公

司立足主业加大对产业链整合力度； 加

强对“借壳上市” 监管力度， 从严打击

“炒壳” 背后违法违规行为； 严格执行

退市制度， 严厉打击财务造假、 内幕交

易、 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 推动健

全行政、 刑事和民事赔偿立体化追责体

系等。

在落实退市投资者赔偿救济方面，

“意见” 提出： 退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高管违法违规行为

对投资者造成损害的， 证券投资者保护

机构要引导投资者积极行权； 对于上市

公司重大违法退市， 应当推动综合运用

支持诉讼、 示范判决、 专业调解、 代表

人诉讼、 先行赔付等方式， 维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 对重大违法退市负有责任的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高管

等， 要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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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

民营经济发展条例发布

重视产权和合法权益保护

4 月 8 日， 广州市住建局公布

《广州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 （征

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截止至 5 月 3

日。

“征求意见稿” 明确， 将没有防

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

厨房， 或者将卫生间改在下层住户的

卧室、 起居室 （厅）、 书房和厨房的

上方的， 由区住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拆除， 并对业主、 物业使用人处一万

元的罚款， 对装饰装修企业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广州】

禁止将阳台改成厨卫
最高或将罚款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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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幼儿入园新政公布
4月22日起可网上登记

日前， 市教委公布 《关于做好

2024 年本市学前教育阶段适龄幼儿

入园工作的通知》。 今年幼儿入园工

作主要通过网上进行， 分为信息登

记、 报名验证和录取通知三个阶段。

4 月 22 日-29 日， 适龄幼儿监

护人可使用自己的一网通办账号， 登

录“上海一网通办 ” 网站或手机

APP“随申办市民云”， 或在微信搜

索小程序“随申办”、 支付宝搜索

“随申办”， 办理入园信息登记和报名

验证。

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通知内容。

（朱非）

近日，《昆明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

条例》 发布， 将于 5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 对依法保护民营经济组

织的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作出了规

定， 如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

业不得要求民营经济组织接受不合理

的付款期限、 方式、 条件和违约责任

等交易条件等， 强化政府诚信。

（朱非）


